
徵 收 土 地 計 畫 書

本 府為辦理 「彰化縣田尾鄉光復絡(彰 15 4 線)拓寬工程」用地需

要，擬徵收 坐落彰化縣田尾鄉福新段459 地號內等50筆 私有土地， 合

計面積0 .187300 公頃 ，並擬 一併徵收 其 土地改良物 。 案內非編定為交

通用地之土地，並請 一併核准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。本案工程經本 府

查明，非屬建築法第7條所稱之雜項工作 物，得兔依非都市土地變更

編定執行 要點第3點第2 、3項規定辦理 (附件二)。茲依照土地徵收條

例第13條及第13條之1 規定，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 1 4份，

請准予照案徵收。

此 言青

內政 部

一、徵收 土地原因

為辦理 r-彰化縣、田尾鄉光復路(彰154 線 )拓寬工程J '必需 使用本

案土地。

二、 徵收 土地所在地範園及面積

( 一) 擬徵收 坐落彰化縣、田尾鄉福新段459 地說內等50 肇私有土

地，合計面積0 .187300 公頃。詳如徵收 土地清冊(附件 八)、

徵收 土地圖說(附件 十三)及土地使用計畫圖(附件十 四)。

(二) 本案勘選徵收 用地範圍已依「徵收 土地範囝勘選作業 要點」

規定辦理，並依第3點規定，因勘選之用地屬非都市土地

範園， 已就損失最小之地方 為之，並儘量避免耕地、建築

密集地、文化保存區位 土地、環境敏成區位 及特定目的事

業區位土地，亦非屬現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 其他單位

已提出申請徵收 之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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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、 興辦事 業之種類及法令 依據

(一)興辦事業之種類: 交通事業。

(二)興辦事業之法令 依據:依據土地徵收條例 第 3炸 第2款規

定。

(三)奉准興辦事 業文件:如后附本府1 0 4年 4 月1 5 日簽呈影本

及 交 通部公 路 總局1 02 年1 0 月 2 日 路 規計字第

1 02 0 0 48799B號函。(見附件一)

四、 興辦事 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:

(一)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:

本計畫之道路主要為提供田尾鄉福田村及鄰近村落社區出

入主要道路，同時亦為田尾鄉台一線園藝特定區通往社頭

鄉之聯系各道路，無論平時或假 日均有一定之車流量，尤其

遇假 日 常自外地湧入大量旅遊車次，道路不勝負荷，皆因

本路段尚未拓寬，形成交通瓶頸，亟待拓寬改善，因此為

避免雙向會車危險及人車爭道之情形，並提供緊急救護、

救難消防疏散等基本維生需求，實有徵收私有土地之必要。

(二)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園理由:

本案工程道路計畫拓寬寬度為12公尺，長度為325公尺，

工程範園現況為社區聚落，兩側多為建築物，路段沿途有

零星鋼鐵造、磚造建物及磚造圍牆等，為保障私有財產並

避免民眾抗爭，本範圍內勘選之土地已考量道路現況、土

地地形、土地利用完整性、行車安全性、便利性，並儘量

利用現有道路及公有土地，降低私有財產權侵害，使用土

地面積已考量為能達成交通改善效益下，所必需使用最小

限度範園，並以拆遷最少房舍為主要考量。

(三) 用地勘還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:

本案工程用地勘還像考量福田村及周邊社區聯外交通之安

全性下，鑑於本計畫道路兩端均已拓寬為12公 尺寬f僅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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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路段現有路寬約4""'6 公尺，無法有效串聯道路，致地方

交通易產生瓶頸，造成車輛堵塞及事 故;為健全福田村地

區聯外交通路網及係障人車用路之安全，故本案用地無其

他可替代地區 。 F 

( 四)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:

本案道路拓寬工程將永久為道路使用，若以租用、設 定地

上 權方式等方式取得，本府每年將需額外編列預算，造成

本府財政負擔，且該等方式將導致原土地所有權人無法作

其他使用;另本府目前所持有土地均有其特定使用之用
途，依現實狀況並無多餘土地可供交換，因此以地易地事

宜， 尚無從辦理;本案迄今亦尚未接獲所有權人膠、意捐贈

土地之意思表示。 以上 其他取得方式經研判為不可行，業

經本府召開協議價購會議，與所有權人協議結果，皆未能

達成協議，去依規定辦理徵收。
(五)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:

本案為田尾鄉福田村地區重要聯外道路，兩端均已拓寬為

1 2 公尺寬，僅餘本路段未拓寬，致周邊居民及來往車輛通

行不便，且因路寬嚴重不足，目前道路均劃有紅綠禁止臨

時停車，路面亦多處 劃設「慢」字標字及減速標線，以提

醒來往車輛減速慢行，惟道路兩側緊鄰民房，除造成會車

困難外，車輛亦對於兩側住家產生壓迫戚、威脅住家出 入

安全。透過本拓寬工程之執行，可有效串聯道路系統，提

升地區道路之服務機能及居民、用路人之安全，亦能改善

行車順暢度、運輸及過境效率，帶動區域發展與地方繁榮，

故本案確有其拓寬之必要性。

五、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:

(一) 社會因素
1 .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、年齡結構: 計畫路線長約 32 5

3 

. 
， 



公 尺， 徵收影響私有土地50 筆，面積0.187 30 0 公 頃，
土地所有權2 4 3 人，年齡結構分布於 4 0 "，70 歲之間，本

案工程範園坐落田尾鄉福田村，其現j兄全體人口約 9 02

人，主要以15----64歲之青壯年人口為主，約60 3 人，占

全村人口 66.85% ' 65歲以上之老年人口約2 16 人，占

全村人口2 3 .95%' 0 "，  1 4歲的幼年人口約的人，占全村

人口9.2 %'全村戶數約284 戶，工程完工後將改善福田

村居民來往社頭鄉及田尾台一線園藝特定區通行之便

利性及安全性，有助於提升生活機能及改善就業人口之

交通條件。
2 .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影響:本興辦事 業多屬非都市

土地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及交通用地，計畫範園未通過

環境敏威地區，惟道路拓寬為帶狀開發，在道路兩旁已

為住宅密集區之情況下，所必需使用最小限度範圍內仍

須拆遷部分建築物及附屬建物，已將自然環境與土地所

有權人之損害降至最低。 本道路完工後將有效改善現有

道路路寬狹窄通行不使之情形，降低本路段雙向會車之

危險性，增進道路安全性及行車舒適度，提升福田村周

邊居民及往來用路人安全，減少交，通事故發生，亦有助

於消防及救護車進入， 保障周邊居民生命財產之安全，

故本道路拓寬工程對周圍社會現況有正面之影響。

3.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影響:經查本案工程範囝

內之合法建物所有權人錢振輝具中低身障社會福利身

分，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34 條之l規定， 為避免其所

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後致無屋可居住，已專案簽辨安置

計畫發給房屋租金補助費 (附件七)。本案道路拓寬工程

屬公益性質，工程完工後得提升鄰近居民通行之安全性

及便利性，對方令地方生活環境之改善其正面影響。
4 

. 
， 



4.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:本道路拓寬後可改善

周邊交通情況，減少交通事 故之發生，並有助消防及救

護車進出 ，進而保障周邊居民之生命財產安全。 施工期
間無法避免之暫時性塵砂及施工機具運轉之噪音將妥

為規劃'並 定時清潔j麗水以降低粉塵，減少對本案居民

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。 完工後有助於周邊地區車流順

暢，改善車輛阻滯情形，降低車輛因怠速產生之廢氣及

二氧化碳排放， 有助於降低居民之健康風險。

(二) 經濟因素 :

1 .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:本案道路向西延伸可連接至台一

線，向東可連接至本土斗路並通往社頭鄉，因鄰近田尾鄉

園藝特定區，假 日周邊道路交通流量頗大，復因本路段

未拓寬緣故，在此造成交通瓶頸，拓寬工程完成後，有

助於沿線土地使用效率及周邊產業經濟發展，增加就業

機會，提升民眾所得及相關經濟產值，將有增加其他稅

收之機會;同時交通閉關可提升沿線周邊土地價值，增

加土地稅收。
2. 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:本案用地範圍內農作 多為零

星呆樹，且依路線帶狀開發，不改變鄰近土地被用，因

此不會造成鄰近農業生產環境破壞，或對農糧收成造成
街擊。

3.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:本案拓寬工程範囝

內之建築物主要為住宅使用，僅有一間合法營業之碟米

工廠，惟經本府現場查估發現其構造不符房、合法證明文

件登記之構造別，故屬非法建物，且道路拓寬屬帶狀開

發，該工廠僅拆除部分儲米槽，不致對工廠造成永久停

業，本府亦對工廠設備遷移及營業損失發給補償，故不

會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發生，工程完工後改善光復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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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交通服務水準，對該工廠 未來之營運亦有幫助，且本

案鄰近田尾鄉園藝特定盔，道路拓寬有助於周邊產業經

濟發展，可增加就業機會。
4 .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文

出 及負擔情形:本案已納入交通部公路總局「生活圈道

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(公路系統) J 6年(98- 1 0 3 )計畫，經
費已保留至 1 0 5年。

5. 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:本案工程範圍內多為

住宅使用，並無農、林、漁、牧業相關產業鏈，且工程
路線依帶狀開發，不改變鄰近土地使用，因此不會造成

鄰近農業生產環境及灌溉水源、破壞，或對農糧收成造成
街擊。

6 . 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:本案依據整體規劃'

拓寬工程完成後可提供安全及優質之道路系統，發揮整

體土地利用之效能，提升田尾、本土豆頁及其他鄉鎮問道路

聯系各功能及交通效率，並改善地區之交通系統與道路服

務水準'故能發揮土地使用之完整性。

(三) 文化及生態因素

1.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:本案範圍內地形

平緩，僅徵收做道路使用。 整體而言，本工程並未大規

模改變地形、地貌及破壞地表植被，對鄰近自然風貌並

無太大影響。
2.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:本案範圍內無依文化

資產保存法公告之古蹟、遺址或歷史建築'故徵收計畫

對文化古蹟並無影響，日後施工時倘發現地下相關文物

資產，將責成施工廠商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3 . 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:本道路拓

寬施工擬採兩階段交通維持計畫進行，並送交相關單位
6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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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通過據以實施，以減少對既有道路之衝擊，施工期

間亦能維持車輛通行;另施工時應儘速進行，以減少園

籬或交通維持設施等使用之範圍及期限，增進道路之順

暢。 本工程施工期 間難兔造成居民之生活太便，但完工

後可使交通順暢度提升，改善福田村及周邊居民安全，

提高該地區生活品質。
4.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:本案道路拓寬範囝

兩側皆為住宅使用，未通過環境敏感a地區，路線範圍內

相關 動植物生態並無需特別加以保護或於施工時需迴

避之物種。 該地區亦無特殊生態環境，然道路闖關工程

之機具噪音擾動勢必無法避免，惟影響範圍僅限於這路

兩旁及工區範園，對本區生態環境影響並不大。

5.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:本拓寬工程完

工後可避免道路狹窄造成會車困難之交通瓶頸，增加居

民生命安全之保障，亦可間接帶動區域整體發展，改善

居民生活品質，增進周邊土地利用價值，長期而言可改

善地區周邊居民生活與社會整體環境之發展。

( 四) 永續發展因素:
• 

..
 

，
4.，

 
1 . 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: 交通發展為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中

「永績的經濟」層面之面向之一，本府依永續發展的理

念，研擬田尾鄉整體的交通運翰政策，基於落實「永續

發展」理念及因應 「節能減碳」需求 ，架構田尾地區便

捷交通網，穩健發展田尾地區之交通運輸，提供優質永

績之交通運輸服務，本工程tlp依上 開理念規劃建設。 預

計工程完工後將可有效提升民眾通行之便利，改善交通

服務水準，並有助於區域之整體發展，平衡城鄉差距，

因 此本計畫之推行對當地區域暨國家之整體永續發展

. 
， 

有正向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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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永續指標:響應公共建設符合環保、節能減碳概念，將

採綠色工法、綠色材料、綠色設計，並應融入節能減碳

及再生能源、之設置原則，具體作為為混凝土減量、土方

就地平衡、採用可回收再 生或環保材料庫廢棄物減量

等，並以LED路燈取代高壓釣氣路燈，確保人民擁有

安全、健康及舒適的運輸環境，創造以人為本的運輸象

統，並重視行的安全，以符合永續指標生活面向 中交通

議題之指標 。
3 .  國土計畫:本案工程用地包括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、鄉

村區乙種建築用地、水利用地及交通用地，徵收作交通

事 業使用後，非屬交通用地者將依規定辦理一併變更編

定為交通用地，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、區域計畫及

國土計畫。

(五) 綜合評估分析:

1 . 公 益性:本案完工後將可有效改善光復路交通瓶頸現

象，增進道路安全性及行車舒適度，提供安全及優質之

道路系統，提升田尾、社頭鄉與其他鄉鎮問道路聯絡功

能，以及整體道路服務品質，促進田尾鄉觀光產業發展。
2. 必要性:田尾鄉光復路(彰 154 線)為連接台一線及通往

田尾特定園藝區之重要聯絡道路，也是往來社頭地區之

交通要道，由於田尾鄉每逢假日遊客絡繹不絕，造成各

聯外道路交通流量激增，影響地方甚多巨;由於本案路段

寬度約 4 ，.....，6 公尺，路寬嚴重不足，形成交通瓶頸，除

有礙行車順暢、運輸及過境效率之外，更嚴重影響道路

交通安全及地方生活品質，故本道路之拓寬確有其必要

性。

3 .  適當性:本工程擬徵收之私有土地，你作為田尾鄉光復
路(彰 154 線)之交通系統，為保障私有財產並避免民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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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爭，已在工程設計及路權 寬度 規劃時考量民眾權 益影

響最小(拆除面積最少 )、所需 工程經費 最低及環境衝擊

最微，並儘量利用既有道路規劃之設計原則辦理，以減

少徵收 用地面積及地上物 拆遷及降低私有財產損失，使

本計畫更具適當性 。

4 . 合法性: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0 條及「申請徵收 前需 用

土地人舉辦公聽會與 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 機會作業

要點」規定辦理 公聽會，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2

款規定辦理後續用地取得事宜。

六、 土地使用之現況，及其 使用人之姓名、住所

用地範圍內之土地改良物使用現況，包含磚造、RC加強磚造等

合法建築改良物，銅骨造、磚造、RC加強磚造等非法建築改良

物，以及水井、 烤漆銅板牆、磚牆、混凝土板塊牆、鋼架烤漆板

屋頂棚等附屬雜項建造物; 其餘農作 改良物包含果樹及觀賞花木

類。既有道路內之私有土地，均已列入徵收 。其土地改良物之使

用人姓名、 住 所 詳如徵收 土地改良物 清冊。(附件九)

七、 土地改良物情形

詳如徵收 土地改良物 清冊 。(附件九)

八、 一併徵收 土地改良物

有，詳如徵收 土地改良物 清冊。(附件九)

九、 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 改良情形

主，
' 

本案範圍東起自三鄉橋西側約90 公尺處，沿現有道路(彰154線 )

向西延伸，經光復路一段98巷與本案路線交叉口，並繼續延伸

至新興路與本案路線相交處西側約 60 公尺處止，用地南、北側

土地皆為建築改良物，東、西側則與現有已拓寬道路銜接。

十、 徵收 土地區 內有無 古蹟、遺址 或登錄之歷史建築，並註明其現狀

及維護措施

無 ，案內無 古蹟 、 遺址 或登錄之歷史建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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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 舉行公聽會、說明會、聽證之情形，並應、檢附會議紀錄及出 席

紀錄

(一) 本 府第 一次公聽會 以 103 年 8 月 2 6 日府工新字第

1030280085 號函，將舉辦公聽會事由、日期及地點，公告

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、本府、田尾鄉公所及福田

村村辦公處之公告處所，與福田村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，

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通知有關之土地所有權人，且刊登

新聞紙(中國時報中彰投版 103年8月28日)及張貼於本府

網站，並於 103年9月 4 日於田尾鄉公所舉行公聽會， 詳

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新聞紙文件影本及張貼於本府網站證明

文件，及第一次公聽會之紀錄影本 (附件三)。

(二) 本府第二次公聽會以 103年9月29日府工新字第

10303222 64 號函，將舉辦公聽會事由、日期 及地點，公告

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、本府、田尾鄉公所及福田

村村辦公處之公告處所，與福田村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 ，

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通知有關之土地所有權人，且刊登

新聞紙(中國時報中彰投版 103年9月 30日)及張貼於本府
網站，並於 103年 10月8 日於田尾鄉公所舉行公聽會，詳

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新聞紙文件影本及張貼於本禱，網站證明

文件，及第二次公聽會之紀錄影本 (附件 四)。

(三〉 公聽會上 業依本條例 施行細則第 10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說

明興辦事業概況與事 業計畫之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及

合法性，並已拍照及錄影存檔(附件三、附件 四)。本案已

依徵收土地範園勘選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載明事頃，併入

興辦事 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 適當地點揭示及說明。

( 四) 公聽會會議紀錄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，並於 103年9月

2 3 日、103年 1 1 月 10日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

方、本府、田尾鄉公所及田尾鄉福田村辦公處之公告處所，
10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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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福田村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 ，及張貼於本 府網站，並以

書面通知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條 人。詳如后

附會議紀錄公告及張貼於本 府網站證明文件 (附件三、附

件四)。

(五〉 於民國10 3年1 0月8日第二場公聽會，針對1 0 3年9月 4

日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條 人所提出之陳述

意見 進行回應及處 理，詳如后附10 3年9月 29日府工新字

第10 30 322264A 號函檢送之會議記錄(附件三、附件四)。

十二、與土地所有權人或 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 或 其他方式取

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

(一) 本案經本 府104年1月9日府工新字第10400044 34號開會

通知單，通知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，並於 104

年1月16日在本縣、田尾鄉福田社區活動中心與土地及土地

改良物所有權人召開協議價購會議，言羊女口后附協議價購通

知及104年 3月 19日府工新字第1040074560號函送協議

價購會議紀錄影本(附件五)。經協議結果，無 土地及土地

改良物所有權人願意參與協議價購且亦未於 104年1月 30

日前以書面表示同意協議價購， 因此視為協議價購不成

立，是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 條規定陳幸以鼓收。

(二) 本案於召開協議價購會 前即先行針對土地登記跨本記載 未

辦繼承 之所有權人黃家通、黃煙城、陳如欽、黃 八蔭、陳

如培、黃款、蔡添丁及曹清悶等8 人，依10 3年11 月10

日府工新字第10 30 37 3081號函及 10 3年1 2月 2日府工新

字第1 0 30 398249 號函 向彰化縣社頭鄉戶政事務所函查其

全體 合法繼承 人戶籍資料 ，並依前述開會通知單通知黃家

通等8 人之全體繼承 人參與協議價購會議。

(三) 本案協議價購會後，本 府依 104 年 6 月 9 日府工新字第

1 040187060 號函針對 前述協議價購通知無 法送達者 向各

11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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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轄 之戶政事務所函查其最新戶籍資料後， 仍有廖安慶、

陳緝銘、陳如嵩、陳慶芳、陳慶唐、陳捷銅、陳捷丁、陳

捷魁、黃凌莉、黃沛然、黃清華、黃謀、黃塗、黃國及黃

煙明 等15人已往生未辦繼承，經持續函查繼承人戶籍資料

後 本 府依104年9月1 1日府工新字第1040297694號函及

104年9月 30日府工新字第1040 3 3458 3號函對廖安慶等

的人查得之繼承人進行協議並給予陳述意見期限， 經協議

結果， 無 繼承人於 104年10月 12日前以書面表示同意協

議價購， 因此視為協議價購不成 立(附件十二)。

( 四) 又本 素協議價貝魯會後， 部分土地發生共有型態變史、移轉

或 繼承 登記，致所有權人產生變動， 本 府依104年7月 16

日府 工新字第1040234899號函及104年12月16日府 工新

字第 10404 32714 號函對新增 之所有權人寄發協議價購通

知並給予陳述意見期限， 所有權人未於期限內以書面表示

同意協議價購， 因此視為協議價購不成 立 (附件五)。

(五〉 上開協議價購通知寄發有部分 無法送達已函請各轄管戶政

事務所及彰化縣、地方稅務局北斗分局提供最新戶籍及稅籍

住 址，並依104年7月 1 3日府工新字第1040231 302號函、

104年7月 23日府工新字第10402421 4電號函寄發協議價

購通知並給予陳述意見期限， 無 所有權人於期限內以書面

表示同意協議價購， 因此視為協議價購不成 立，後仍有黃

見海等27 位所有權人送達處不明 或 已往生未辦繼承，業經

本 府104年9月 24日府 工新字第1040 324227號函辦理 公

示送達， 詳如后附公示送達函及附件影本 (附件 十二)。

( 六) 申請徵收 前已書面通知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陳述意

見，除黃見海等27 位所有權人 因送達處所無法送達 或 已往

生未辦繼承外， 其餘皆已送達。所有權人黃賜珍等11人於

得 提出陳述意見 之期限內有提出陳述意見 ， 詳如后附陳述

12 ' 



書及陳述意見 回覆處 理情形相關函文影本及土地所有權 人

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 理情形一覽表(附件六)，其餘所有

權 人於得提出陳述意見 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見。

(七) 本案協議價購價格:本案協議價購土地之價格像以市價與

所有權 人協議，其評估過程說明如下:

1. 本案協議價購金額 之評定，你以政 府相關公開資訊及該

宗地周遭市場買賣實 例價格作為參考依據，除區 域 因素

外，亦考量宗地個別 因素:包含宗地、道路、接近、周

邊環境及行政條件等 因素綜 合評估後定出。依內政 部不

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 網之資訊，於 10 3年1月 至10 3

年1 2月期間本工程範圓周邊，約有 7 筆成交實 例，交

易單價為2，228 至11，898元Ir丘，其中乙種建築用地部分

成交單價為 6，47 3 至 11，898 元Ir話，其 土地個別 因素影

響，為價格落差主 要 因素;另依北斗地政事務所北地三

字第 10 30006189 號函提供當揭地號參考市價為 8，700

元/r話，落於上述買賣實 例交易單價區間內 。本案徵收

土地包含乙種建築用地及交通用地，基於尊重土地所有

權人財產權 之保障，綜 合各條件 因素評估，並參酌北斗

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參考市價，決議以8，700元1m作為協

議價購金額 ，冀以與土地所有權 人以價購方式取得(附

件五)。

2. 土地改良物則 依據本 府所訂查估補償 標準計算，均符 合

土地徵收條例第11 條規定以市價與所有權 人協議。

( 八) 未達成協議之理由:經會議協議結果，不同意協議價購之

所有權 人提出陳述意見多對於協議價購金額 不滿意， 要求

以其他地價 區 段之土地買賣成交價格進行價購，與本案訂

定協議價購價格之影 響 因素評估及認知有所差異，故與所

有權人協議價購不成，詳如附件 六所有權 人陳述意見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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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回應處 理情形 一覽表。

十三、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管 理人 姓名住所

詳徵收土地清冊及徵收土地改良物 清冊。(附件 八、附件九)

十 四、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

詳如土地使用計畫圈 。(附件 十 四)

十五、有無涉 及 原住民土地之徵收

無 ，案內無涉 及 原住民土地之徵收。

十 六、 安置 計畫

經查本案工程範圍內之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錢振輝具中低身障社

y 
哨UA
M阿
-R

會福利身 分 ，為避兔其所有 建築改良物被徵收後致無 屋可居

住 ，已專案簽辨安置計畫發 給房 屋租 金補助費 ，其餘查無符合

土地徵收條例第 34 條之1 所載 ， 因其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

無 屋可居住者，或情境相同經直轄 市或縣、(市)政 府社會工作人 員

查 訪屬實者。 (附件 七)

十 七、興辦事業概略 及其計畫進度

( 一) 計畫目的:本計畫為改善田尾鄉福田村對外聯絡道路之 安

全性 ，並提供福田村地區民眾通行之 便利性 ，以提高居住

民眾之 生活品質 ，建構地區完善之交通路網，落實縣、政 建
寸只. 負
面又 v

' 
� . 
、

(二) 計畫範固:詳如徵收土地圖說 (附件 十三 )。

(三 ) 計畫進度:預定民國105年6月間工，預定民國106年 3

月底完工。

十 八、應需補償 金額總數 及其分配

( 一) 應需補償 金類 總數:新台幣 32，797，594元 。

(二) 地價補償 金額:新台幣 21， 302，400元 。

(三 ) 土地改良物補償 金額:新台幣 10， 389，614元 。

( 四 ) 遷移 費金額:新台幣 1，0 36 ，280元。

(五 ) 其他補償 費:新台幣69， 300元 。

14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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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、準備金額總數 及其來源

(一 ) 準備金額總數:總計新台幣65，652，000元，足敷文應市價

4設收 價 款。

(二)經費來源、及概算:本案核定總經費計新台幣65，652，000元 ，

其中中央補助 款計新台幣的，23 3，000元 ，地方配 合 款計新台

幣20， 419，000元 ，經費 列編於10 3年度歲出-道路橋樑工程

道路橋樑工程-設備及投資項下，並保留至105年度。(附件

十一)

(三) 本案徵收市價業經105年2月26日本縣、地價及標準地價評

議委員會105年第2次會議評議通過，詳見1 05年 3月 10

日北地三字第 10500011 20 號函檢送之徵收 土地宗地市價

清冊 。(附件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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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、附件

(一)奉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影本。

(二)非屬建築法之雜項工作物查詢函。

(三)舉辦第一次公聽會公告、刊登新聞紙與會議 紀然等文

件影本。

(四)舉辦第二次公聽會公告、刊登新聞紙與會議紀錄等文

件彩本。

(五)通知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及會議紀錄

等文件影本。

(六)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。

(七)安置計畫相關文件

(八)徵收土地清冊。

(九)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。

(十)本案經彰化縣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徵收市價之相關證

明文件。

(十一)經費來源證明文件(預算證明書)。

(十二)公示送達等文件影本

(十三)徵收土地圖說。

(十四)土士也使用計畫圈。 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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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用土地人:彰 化縣、政府

• 

中 華 民 國 104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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